海事船舶检验管理系统和船舶检验数据维护服务供应商需求公告 
为保障海事船舶检验管理系统正常运行、解决系统及船舶数据冲突、实现本地检验数据实时反馈，保证广西船舶检验业务的正常开展，我中心拟选择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提供海事船舶检验管理系统和船舶检验数据维护服务，现将有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海事船舶检验管理系统和船舶检验数据维护服务。

二、项目内容
（一）技术服务的目标及范围

技术服务目标：保证广西海事船舶检验管理系统和船舶检验数据安全和应用。技术服务范围：广西壮族自治区船舶检验中心及直属各单位。

（二）技术服务的内容：
1.安排专职人员每周7天×24小时对验船师进行在线技术支持，即时解决验船师系统使用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2.数据反馈维护：确保广西船检业务数据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数据库实时反馈至指定船检专网服务器。
3.培训或现场服务：根据我中心需求提供系统现场培训服务一期或现场服务一次。

（三）技术服务方式

1.电话支持服务：非节假日提供每天8小时电话及传真服务受理专线，服务专线。技术服务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解决问题，如果当时不能解决，与客户进行说明，4小时内给出问题解决方案，并取得客户同意后进行解决。

2.网上支持：建立专门的微信群或QQ群进行问题解答。

3.广西船检微信平台维护。

（四）服务期限：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三、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00）。
四、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一）国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件开发运维供应商。
（二）具备海事船检专网环境。
（三）了解或掌握海事船舶检验管理系统程序和数据结构。
（四）截至本项目自行采购公告期结束，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

五、供应商的选择方式

本中心成立临时合议小组，按照内控制度流程对在规定报名期限内报名并符合资格要求的响应供应商进行比选。在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供应商中，以最高得分者中标的原则评选出中标供应商。
六、评标标准和中标原则
评分标准（总分100分）：1.价格分，满分20分：在满足资格条件前提下，计取报价分=20×(1-合同报价/最高限价)；2.业绩分，满分80分：每个船舶检验管理相关系统研发和维护项目得10分。
中标候选人推荐原则：评标小组将根据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得分相同时，按企业注册资金大小顺序排列）并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采购供应商应当确定评标小组推荐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足额提交的，采购供应商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采购供应商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以此类推。

七、报名方式及截止时间
投标人应于2026年3月16日18:00前（上班时间：8:00～12:00，15:00～18:00）将投标文件密封（请在信封封面注明投标项目名称）邮寄或现场提交到南宁市青秀区百花岭路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办公楼404室，逾期送达的将予以拒收。递交材料如下：1、工商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船舶检验管理相关系统研发和维护资历及证明；3、响应文件（含报价、合同范本和评分佐证材料）。

本公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门户网站公告3个工作日，从2026年3月11日至2026年3月13日。如规定时间内投标供应商不足三家，我中心将另行发布延期公告。延期后仍不足三家的则在实际报名的供应商中评选。
八、网上公告媒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门户网站（http://www.gxghj.cn/）。

九、联系事项

1.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陆工，0771-2115490。
2.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南宁市青秀区百花岭路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船舶检验中心404室，53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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